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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市妇联在此温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外出请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盲目囤积药品、不盲目服药预防，不信谣、不传谣，遇到困难疑惑时理性求助，保持乐观、积极健康心态，共同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下面一起进入本期“妇联之窗”，看看韶关妇联的近期动态——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近日，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伍海艳带队前往浈江区新韶镇大陂村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会上，伍副主席从党的二十大会议概况，省委、市委和全国妇联、省妇联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关会议精神等方面带领大家学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并结合妇联工作实际提出了贯彻落实意见。随后，前往浈江区新韶镇大陂村妇女创业基地——胜源乌龟养殖专业合作社调研妇女创业工作。伍副主席对大陂村为周边妇女提供就业机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浈江区妇联要继续为创业妇女做好服务工作，全面摸查创业妇女的贷款需求，把符合贷款条件的创业妇女推荐给金融机构，共同助力妇女创业发展，推动大陂村的产业做大做强。当天，还前往东河村开展了入户慰问，为困境妇女儿童家庭送去米、面等慰问品及慰问金。
近日，广东省普法办公室印发了《广东省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2022年全省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创新创先工作项目名单的通知》，由市妇联报送的《开设“网上妇联”系列栏目，打造巾帼普法宣传工作品牌》获评优秀普法项目，成为我市4个获评该荣誉的项目之一。近年来，市妇联在市委和省妇联的坚强领导下，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优势的基础上，先后开设了“倾心说法直播间”“韶关父母学堂”“妇联之窗”等系列栏目，形成了“主阵地+特色阵地+微阵地”的“网上妇联”普法宣传工作品牌，并取得了可喜成就。接下来，市妇联将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总结经验做法，打造更多更优的普法品牌，全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法治韶关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广东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关于划拨广东省儿童友好城市示范县（市、区）专项工作经费的通知》，其中韶关市仁化县被评为“广东省儿童友好城市示范县”。近年来，仁化县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把儿童友好城市列入县发展战略。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强化儿童友好规划顶层设计，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落实救助保障措施，完善关爱保护机制，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强化资源队伍建设，助力儿童服务场景营造；多联动模式关爱农村儿童，缩小城乡差距，全力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事业加快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步，市妇儿工委、市妇联将在全市范围内建设首批4个儿童友好基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传递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健康茁壮成长发展创造适宜的条件、提供优质的服务、打造良好的环境，为推进我市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